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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塑工廠之萬馬力機以人力投料作業者屬於勞工安全衛生法第十八條第九款所稱其他有危險

性之工作。萬馬力機之功能係將粉狀塑膠原料及塑膠邊帶料強力磨擦混合後，約經四、五分

鐘即成塑膠半成品，如投料採用人力作業，其投料時已無防護，作業人員有墜入機器之虞者

，應視為危險工作，禁止童工女工作業。


